
3,404

1,476

1,087

53

105

14

4

514

65

80

1

5

834

316

275

10

29

1

            －

159

10

34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570

1,160

812

43

76

13

4

355

55

46

1

5

56,045,494

26,691,054

16,781,500

998,576

1,964,354

213,561

14,604

7,035,640

1,030,971

1,182,954

13,200

119,080

14,354,477

6,230,099

4,330,372

194,395

651,033

4,000

            －

2,319,994

180,591

443,993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1,691,017

20,460,955

12,451,128

804,181

1,313,321

209,561

14,604

4,715,646

850,380

738,961

13,200

119,080

39

12

18

            －

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

1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7

            －

3

            －

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2

12

1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

1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災保者

3.遺屬年金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職災死亡補償一次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3,000元。    1人

中華民國114年12月

10718-02-05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災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5年 2月13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單位：人、元

給付種類 總 計 失 能 年 金 遺 屬 年 金

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首 發 首 發 首 發類 別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 編製
填表說明：


